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南海区建设工程中标后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为维护我区建筑行业有形市场秩序，加强两场联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标后监督检查的办法》，我局联合区资管办开展2016年南海区建设工程招投标项目中标后监督检查行动。
一、检查时间
2016年11月8至9日。
二、检查工作组成员
    本次行动成立4个检查组，成员包括：区住建局建管科、质安科、质监站、区资管办人员。区住建局黄玮瑜副局长为本次行动总指挥长，各相关科室负责人任各检查组组长。
我局聘请区建筑施工巡查专家为检查成员，随机抽查《2016年南海区（区级）建设工程中标项目名单》（附件2）中的中标项目，按照《建设工程中标后监督检查记录表》（附件1）的内容进行核查，工作人员跟随检查组参加检查工作。分组情况如下：
第一组：组长周家鹏，工作人员1名，专家3名，区住建局安排检查车辆。
第二组：组长周群建，工作人员1名，专家3名，区住建局安排检查车辆。
第三组：组长陈桂科，工作人员1名，专家3名，区质监站安排检查车辆。
第四组：组长易 斌，工作人员1名，专家3名，区质监站安排检查车辆。
三、被核查项目的名单
   《2016年南海区（区级）建设工程中标项目名单》详见附件2。
四、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施工管理人员到位情况
    1.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是否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一致；
　　2.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主要监理人员是否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一致；
3.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等人员的变更是否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二）施工发包和承包情况
　　1.建设项目发包、分包是否符合《建筑法》有关工程发包、承包的规定；
2.施工现场是否有投标文件载明的大型机械设备，如有变化，理由是否充足。
3.建设单位是否违反规定指定分包单位；
4.施工单位是否转包、违法分包或违反投标承诺分包工程；
5.监理单位是否转让监理业务；
6.非原参加投标中标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负责组织施工（监理）或在实施过程是否违反规定更换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项目的其他主要管理人员或监理人员与中标文件确定的人员是否相符；
五、被核查项目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建设单位
1.招标公告（复印件）、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含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机构、监理、施工总承包单位）
2.施工总承包合同、专业承包合同。
3.施工许可证。
4.建设工程款支付凭证（含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机构、监理、施工总承包单位）
（二）建筑施工企业（总包单位、分包单位）
    1.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2.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花名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注册证书、职称证书、岗位证书；
3.专业分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
4.专业分包工程款支付凭证、劳务分包款支付凭证；
5.材料设备采购台账、材料设备租赁台账、支付凭证。
（三）监理单位
1.资质证书（复印件）、中标通知书、合同；
2.现场总监理工程师、项目监理部人员配备情况；
3.总监理工程师的劳务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注册及资格证书；
4.项目监理部人员的劳务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注册及资格证书；
六、处置措施
    发现有下列行为的，我局将予以查处：
　　1．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监理人员与中标情况登记表不一致的；
　　2．项目负责人或总监理工程师现场管理不到位的；
　　3．投标文件没有载明分包而分包或分包内容与投标文件载明的分包内容不一致的，转包、违法分包的；
　　4．项目负责人承担超过一项的工程项目或总监理工程师承担超过三项的工程项目任务的；
5．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事项的。
七、有关要求
（一）请本次检查的建设项目的参建企业，按本方案第五款要求的内容各自准备好相关资料放置于施工现场备查。
（二）核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不符合相关招投标法规定的，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有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外，还应记入单位的诚信档案，并在网上公布。项目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员有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外，还应计入个人诚信档案，并在网上公布。
（三）被检查建设项目的各企业应按照提供资料目录提供真实资料，并积极配合核查人员工作，资料不齐或者无法提供原件的，应予以说明。被核查企业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查实，按不合格企业处理并记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
（四）检查同时对人员到岗情况进行点名和核查。
 
附件：1.建设工程中标后监督检查记录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0月28日
 附件1：
         建设工程中标后监督检查记录表
项目（标段）编号：
	建设单位名称
	 
	工程形象进度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规模
	 

	中标项目（标段）名称
	 
	工程地点
	 

	施工许可证号
	 
	开 工 日 期
	 

	核        查        内        容
	核查情况（一致：√，不一致：×）

	施工
总包
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经理
	姓名：         资格证号：
	 

	
	项目管理班子
	 
	 

	分
包
单
位
	单位名称
	 
	 

	
	分包项目
	 
	 

	
	项目经理
	姓名：          资格证号：
	 

	
	项目管理班子
	 
	 

	监
理
单
位
	单位名称
	 
	 

	
	项目总监
	姓名：           资格证号： 
	 

	
	项目管理班子
	 
	 

	1、投标文件载明分包内容
	 
	 

	2、《施工总分包情况报告表》是否属实，并与投标文件是否一致。
	 
	 

	3、是否有违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承包或转让监理业务等行为。
	 
	 

	核查结论和整改要求：
 
 
 
	检查组成员：    
 
检查组长：
年  月  日
	 
建管科：  
   （公章）
年  月  日

	
	
	
	
	
	
	
	
	


 
